
解釋字號 釋字第726號【依勞基法第84條之1另行約定而未經核備之效力
案】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103年11月21日

解釋爭點 勞雇雙方就工作時間等另行約定未經核備，是否仍受勞基法相關
規定之限制？

解釋文 　　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一有關勞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例

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有另行約定時，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

備之規定，係強制規定，如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該約定尚不

得排除同法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及

第四十九條規定之限制，除可發生公法上不利於雇主之效果外，

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應於具體個案，就工作時間等事項另行

約定而未經核備者，本於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依上開

第三十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依同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九條規

定計付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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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勞動基準法（下稱本法）第八十四條之一規定：「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

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

受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九

條規定之限制。一、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二、監

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三、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第一項）前

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且不得損及勞工

之健康及福祉。（第二項）」（下稱系爭規定）係為因應部分性

質特殊工作之需要，在法定條件下，給予雇主與特定勞工合理協

商工作時間等之彈性，而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增

訂公布。

　　最高法院一０二年度台上字第一八六六號民事判決認為，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得適用系爭規定之工作，其由勞雇雙方所

為，有關每日正常工作時間、每月基本服勤時數、加班時數及加

班費費率計算方式之另行約定，依系爭規定，並非無效，不因未

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有違行政管理規定，而有不同。綜合該

判決整體意旨，勞雇雙方之另行約定，雖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

備，仍有規範勞動關係之效力，從而可排除本法第三十條、第三

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及第四十九條規定（下合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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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條等規定）之限制。惟最高行政法院一００年度判字第二二

六號判決則認為，系爭規定明定須在「勞雇雙方另行約定」並

「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二項要件具備下，始不受本法第三十

條等規定之限制。循其見解，勞雇雙方之另行約定，如未經當地

主管機關核備，其勞動關係仍應受本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之限制。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年度裁字第四００號裁定亦持相同見解。是

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二不同審判系統之終審法院間，就勞雇

雙方依系爭規定所為之另行約定，如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效

力是否受影響及其影響程度為何，發生見解之歧異。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

予保障。」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

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

勞工及農民之政策。（第一項）婦女兒童從事勞動者，應按其年

齡及身體狀態，予以特別之保護。（第二項）」基於上開意旨，

本法乃以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為

目的，規定關於工資、工作時間、休息、休假、退休、職業災害

補償等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雇主固得依事業性質及勞動態

樣與勞工另行約定勞動條件，但仍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本院釋字第四九四號、第五七八號解釋參照）。衡酌本法之立

法目的並考量其規範體例，除就勞動關係所涉及之相關事項規定

外，尚課予雇主一定作為及不作為義務，於違反特定義務時亦有

相關罰則，賦予一定之公法效果，其規範具有強制之性質，以實

現保護勞工之目的（本法第一條規定參照）。而工作時間、例

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下稱工作時間等事項）乃勞動關係之

核心問題，影響勞工之健康及福祉甚鉅，故透過本法第三十條等

規定予以規範，並以此標準作為法律保障之最低限度，除本法有

特別規定外，自不容勞雇雙方以契約自由為由規避之。

　　惟社會不斷變遷，經濟活動愈趨複雜多樣，各種工作之性

質、內容與提供方式差異甚大，此所以立法者特就相關最低條件

為相應之不同規範。為因應特殊工作類別之需要，系爭規定乃就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特殊工作者，容許勞雇雙方就其工作

時間等事項另行約定，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排除本法第三十條

等規定之限制。中央主管機關之公告與地方主管機關之核備等要

件，係為落實勞工權益之保障，避免特殊工作之範圍及勞雇雙方

之約定恣意浮濫。故對於業經核定公告之特殊工作，如勞雇雙方

之約定未依法完成核備程序即開始履行，除可發生公法上不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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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之效果外，其約定之民事效力是否亦受影響，自應基於前述

憲法保護勞工之意旨、系爭規定避免恣意浮濫及落實保護勞工權

益之目的而為判斷。

　　民法第七十一條規定：「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

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係在平衡

國家管制與私法自治之原則。在探究法規範是否屬本條之強制規

定及違反該強制規定之效力時，自須考量國家管制之目的與內

容。勞雇雙方就其另行約定依系爭規定報請核備，雖屬行政上之

程序，然因工時之延長影響勞工之健康及福祉甚鉅，且因相同性

質之工作，在不同地區，仍可能存在實質重大之差異，而有由當

地主管機關審慎逐案核實之必要。又勞方在談判中通常居於弱勢

之地位，可能受到不當影響之情形，亦可藉此防杜。系爭規定要

求就勞雇雙方之另行約定報請核備，其管制既係直接規制勞動關

係內涵，且其管制之內容又非僅單純要求提供勞雇雙方約定之內

容備查，自應認其規定有直接干預勞動關係之民事效力。否則，

如認為其核備僅發生公法上不利於雇主之效果，系爭規定之前揭

目的將無法落實；且將與民法第七十一條平衡國家管制與私法自

治之原則不符。故系爭規定中「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要

件，應為民法第七十一條所稱之強制規定。而由於勞雇雙方有關

工作時間等事項之另行約定可能甚為複雜，並兼含有利及不利於

勞方之內涵，依民法第七十一條及本法第一條規定之整體意旨，

實無從僅以勞雇雙方之另行約定未經核備為由，逕認該另行約定

為無效。系爭規定既稱：「……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並報

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規定之限制」，亦即如另行約定

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尚不得排除本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之限

制。故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應於具體個案，就工作時間等事

項另行約定而未經核備者，本於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

依本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

九條規定計付工資。

　　關於聲請人認最高法院一０二年度台上字第一八六六號民事

判決與本院釋字第四九四號解釋理由書表示之見解有異，而聲請

統一解釋部分，按本院大法官解釋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

力（本院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參照）；故如法院見解與本院大法

官解釋有異，自應以本院解釋為準。此部分之聲請，核與司法院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要件不符，依同條第三

項規定，應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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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賴浩敏

　　　　　　　　大法官　蘇永欽　林錫堯　池啟明　李震山

　　　　　　　　　　　　蔡清遊　黃茂榮　陳　敏　葉百修

　　　　　　　　　　　　陳春生　陳新民　陳碧玉　黃璽君

　　　　　　　　　　　　湯德宗

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黃大法官茂榮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陳大法官敏提出，林大法官錫堯加入之協同意見書

陳大法官春生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陳大法官碧玉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陳大法官新民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黃大法官璽君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蘇大法官永欽提出之一部不同一部協同意見書

案情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抄本726_OCR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龎俊財等七人統一解釋聲請書

事實摘要 釋字第726號解釋 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聲請人龐俊財等7人受僱於臺灣士瑞克保全公司高雄分公司(下簡
稱士瑞克公司)擔任現金運送保全員。勞雇雙方簽訂僱用合約書，
惟該公司未將合約書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聲請人等認勞動契
約未經核備，無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規定「不受…規定之限
制」之適用，仍應受同法第30條工時上限之限制，亦應依第24條
關於延長工時加計工資方法計付加班費。然士瑞克公司所給付之
加班費，遠低於聲請人等之平均時薪，違反僱用合約內容，亦顯
低於依第24條計算之數額，乃訴請給付加班費。案經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1866號民事判決駁回確定。
聲請人認該最高法院民事判決表示勞雇雙方依系爭規定所為另行
約定未經核備「並非無效」仍受同法第30條等規定限制之見解，
與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26號判決及98年度裁字第400號
裁定適用同一法律所表示，須勞雇雙方另行約定並經核備始不受
限制之見解歧異，亦與釋字第494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有異，爰聲
請統一解釋。

相關法令 中華民國憲法第15、153條(36.01.01)

司法院釋字第185號解釋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8173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817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8175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8176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8177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8178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8179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818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818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8164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5,153&ldate=194701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185


司法院釋字第494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78號解釋

民法第71條(104.06.10)

勞動基準法第1、24、30、32、36、37、39、49、
84條之1(105.12.21)

其他公開之卷
內文書

釋字第726號解釋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

釋字第726號解釋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_OCR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49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578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351&ldate=20150610&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14930&ldate=20161221&lser=0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817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8172

